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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勇

� � 8 月 25 日， 是全国第一个
“残疾预防日”。 今年 7 月，国务
院批复同意自 2017 年起将每年
8 月 25 日设立为“残疾预防日”。
完善医疗保障、 加强残疾预防、
改善康复服务……本着预防与
关爱，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暖政
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2016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2016—2020 年）》， 对加强残疾
预防，有效减少、控制残疾的发
生、发展作出部署。《行动计划》
提出：一是有效控制出生缺陷和
发育障碍致残。 二是着力防控疾
病致残。 三是努力减少伤害致
残。 四是显著改善康复服务。

在康复服务方面，《行动计
划》要求：

加强康复服务。 建立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制度，普遍开展残疾
儿童早期康复。 推广疾病早期康
复治疗，减少残疾发生，减轻残
疾程度。 将残疾人健康管理和社
区康复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
清单， 为残疾人提供登记管理、
健康指导、康复指导、定期随访
等服务。 制定残疾人基本康复服
务目录， 实施精准康复服务行
动。 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
达 80%以上。

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 推进
政府机关、公共服务、公共交通、
社区等场所、设施的无障碍改造，
新（改、扩）建道路、建筑物和居住
区严格执行国家无障碍设计规
范。 有条件的地方对贫困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给予补贴。 加强
信息无障碍建设， 鼓励省（区、
市）、市（地）电视台开设手语栏
目，市（地）级以上政府网站无障
碍服务能力建设达到基本水平。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
条例》

2017 年 2 月，李克强总理签
署第 675 号国务院令，公布《残
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
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职责：加强对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的

领导；组织做好对主要致残因素
的动态监测和重点预防，对致残
风险较高的地区、人群、行业、单
位的优先干预等工作；合理配置
残疾人康复资源，建立、完善残
疾人康复服务体系。

《条例》规定了残疾预防工
作的基本原则，要求覆盖全人群
和全生命周期，以社区和家庭为
基础，坚持普遍预防和重点防控
相结合； 建立残疾人信息收集、
共享制度，以解决残疾人信息不
全、底数不清的问题；明确将残
疾预防融入疾病防控、 母婴保
健、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等相关
行业管理服务之中。

《条例》加大了对残疾预防
和残疾人康复事业的扶持力度，
包括加强对残疾人的医疗保障，
尤其是强化了对 0－6 岁残疾儿
童、城乡贫困残疾人、重度残疾
人等特殊残疾群体的保障力度；
明确政府要对从事残疾预防和
残疾人康复服务的机构给予资
金、 物资方面的支持等。 此外，
《条例》 还给有条件的地区实施
高于国家规定水平的残疾人康
复保障措施预留了制度空间。

《“十三五” 加快残疾人小
康进程规划纲要》

2015 年 2 月， 国务院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
的意见》， 提出千方百计促进残
疾人及其家庭就业增收，要依法
推动残疾人按比例分散就业和
集中就业，大力发展残疾人辅助
性就业，多渠道多层次促进城乡
残疾人就业创业，让更多有就业
愿望和能力的残疾人能够有稳
定的工作和收入。

2016 年 8 月， 国务院印发
《“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
规划纲要》。《纲要》提出了残疾
人小康进程主要目标： 到 2020
年，残疾人权益保障制度基本健
全、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
善，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基本公
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共享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

农村贫困残疾人实现脱贫，
力争城乡残疾人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年均增速比社会平均水
平更快一些，残疾人普遍享有基

本住房、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基
本康复，生活有保障，居家有照
料，出行更便利。

残疾人平等权益得到更好
保障， 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就
业更加充分，文化体育生活更加
丰富活跃，自身素质和能力不断
增强，社会参与更加广泛深入。

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条
件明显改善， 服务质量和效益不
断提高， 基层残疾人综合服务能
力显著增强，形成理解、尊重、关
心、帮助残疾人的良好社会环境。

《纲要》提出，坚持政府主导
与社会参与、 市场推动相结合。
既要突出政府责任，确保残疾人
公平享有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
公共服务，依法维护好残疾人平
等权益， 又要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 残疾人组织和市场机制作
用，满足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
的需求，为残疾人就业增收和融
合发展创造便利化条件和友好
型环境。

要加快发展残疾人托养照
料服务。 建立健全以家庭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
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实现与儿
童、老年人护理照料服务体系的
衔接和资源共享。 逐步提高残疾
人托养服务能力， 扩大受益面。
继续实施“阳光家园计划”，提高
托养机构规范化服务水平。 为
盲、聋、智障等残疾老人提供养
老服务， 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对收养残疾儿童的家庭给予更
多政策优惠支持，使更多的残疾
儿童回归家庭生活。 充分考虑少
数民族残疾人的风俗习惯，健全
惠及各族残疾人的托养照料服
务体系。

大力发展残疾人慈善事业。
倡导鼓励公众、 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群团组织帮扶贫困残
疾人、捐助残疾人事业，兴办医
疗、康复、特殊教育、托养照料、
社会工作等服务机构和设施。 积

极培育扶持助残社会组织健康
发展， 支持引导其开展助残活
动。 培育壮大“集善工程”等残疾
人慈善事业品牌，建立调动社会
力量帮扶残疾人的机制和平台。
进一步鼓励和规范网络助残慈
善活动。

有效开展志愿助残服务。 开
展“志愿助残阳光行动”、“邻里
守望”等群众性助残活动，为残
疾人提供扶贫解困、 生活照料、
支教助学、社区导医、文化体育、
出行帮助等服务。 完善助残志愿
者招募注册、服务记录、组织管
理、评价激励、权益维护和志愿
服务供需对接等机制，推行结对
接力等服务方式，促进志愿助残
服务常态化、制度化、专业化和
有效化。

加大政府购买助残服务力
度。 将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作为
政府购买服务的重点领域，以残
疾人康复护理、托养照料、生活
服务、扶贫解困、职业培训、就业
创业服务、 专业社会工作服务、
家居无障碍环境改造等为重点，
逐步完善政府购买助残服务指
导性目录，扩大购买规模。 强化
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加强对
政府购买助残服务的质量监控
和绩效考评，实现政府购买服务
促进专业服务组织发展、扩大服
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效益的综
合效应。

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

2017 年 2 月，李克强总理签
署第 674 号国务院令，公布修订
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994 年颁布施行的《条例》
对保障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发
展残疾人教育事业发挥了重要
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
改革的深入，教育现代化逐步推
进，残疾人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

还比较薄弱。 修订后的《条例》从
残疾人教育的发展目标和理念、
入学安排、教学规范、教师队伍
建设以及保障和支持等方面修
改、完善了相关制度。

《条例》调整了残疾人教育
事业发展目标和理念，规定发展
残疾人教育事业应当保障义务
教育，着重发展职业教育，积极
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
等以上教育；残疾人教育应当提
高教育质量， 积极推进融合教
育，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

《条例》完善了残疾人入学
安排，规定统筹安排特殊教育资
源，残疾儿童、少年按照其接受
教育能力， 就近进入普通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不
能到学校就读的，通过提供送教
上门或者远程教育等方式实施
义务教育；扩大职业教育、学前
教育招生规模，为残疾人接受非
义务教育提供更多机会。

《条例》强化了对教育教学的
规范，规定在义务教育阶段，招收
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应当将残疾
学生合理编入班级， 安排专门从
事残疾人教育的教师或者经验丰
富的教师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残
疾人职业教育以提高就业能力为
主，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并加强对
残疾学生的就业指导。

《条例》加强了教师队伍建
设方面的内容，规定了特殊教育
教师任职的特殊要求，并要求合
理配置教师，提高特殊教育教师
和其他从事特殊教育的相关专
业人员待遇。

《条例》强调，要加强对残疾
人教育的保障和支持，政府按照
有关规定安排残疾人教育经费，
并将所需经费纳入本级政府预
算，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可以按规
定用于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职业
教育；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
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减免学费
和其他费用，并优先给予补助。

� � 8 月 25 日，我国第一个“残疾预防日”，国务委员、国务院残工委主任王勇在北京市西城区德胜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考察。

加强康复服务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


